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群 專 長 名 稱 藝術群－表演藝術專長 

最 低 總 學 分 數 42 
藝術群－表演藝術專長共規劃  5  項課程類別，每一課

程類別至少修習最低學分數，最低總學分數需修習 42  
學分，始能取得教師證。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 舞蹈系 
最 新 核 定 公 文 字 號  108 年 08 月 05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113131 號 

課 程 類 別 
學

分

數 

必

選

修 
科目名稱 備註 

表 演 藝 術 
美 學 能 力 

2 必 舞蹈導論 

至少 8 學分 

2 選 音樂概論 

2 選 美學 
2 選 藝術導論 

2 選 中國舞蹈史 
2 選 西洋舞蹈史 
2 選 中國音樂概論(台灣音樂概論) 

2 選 中國音樂史(西洋音樂史、流行音樂

史、世界音樂史) 

表 演 藝 術 
表 現 能 力 

2 必 芭蕾 

至少 8 學分 

2 必 現代舞 

2 選 主修(含實習) 

2 選 原住民舞蹈 

2 選 中華民族舞 

2 選 社區舞蹈 

2 選 台灣民間舞蹈 

2 選 創造性舞蹈教學 

2 選 導演與實務 

2 選 動作分析 

表 演 藝 術 
設 計 能 力 

2 選 應用音樂 

至少 8 學分 

2 選 舞蹈與科技 

2 選 基礎錄音工程 

4 必 舞蹈編製 

2 選 芭蕾名作 
2 選 現代舞名作 

2 選 中華民族舞名作 

表 演 藝 術 

實 務 能 力 

2 必 專題製作(畢業製作) 
至少 8 學分 2 選 合奏(合唱) (含實習) 

2 選 劇場表演 



 
 

2 選 劇場燈光實務 

2 選 芭蕾小品 
2 選 現代舞小品 

2 選 中華民族舞小品 
2 選 演出實習 

職 業 倫 理 與 態 度 2 必 職場倫理  2 選 職場實習(含實習) 
備註說明 

1.依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，應完成相關課程至少十八小時之業界實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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